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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9月 26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安全理事会1994年11月 8日第 955(1994)号决议,其中安理会设立了

起诉应对 1994年 1月 1日至 1994年 12月 31 日期间在卢旺达境内的种族灭绝和

其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和应对这一期间邻国境内种族灭绝和

其他这类违法行为负责的卢旺达公民的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还谨提及1998年4月30日第1165（1998）号、2000年11月30日第1329(2000)

号、2002年 5月 17日第 1411（2002）号和 2002年 8月 14日第 1431（2002）号

决议，其中安全理事会修订了第 955（1994）号决议通过的《卢旺达问题国际法

庭规约》。 

 经修订的《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 12条和第 12之二条的规定如下： 

“第 12条 

“法官的资格 

  “常任法官和审案法官应为品德高尚、公正和正直的人，并应具备在其

本国获得任命担任最高司法职位所需的资格。各分庭和审判分庭各审判组的

整体组成应适当顾及法官们在刑法、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

法方面的经验。 

“第 12之二条 

“常任法官的选举 

 “1.   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 11 位常任法官应由大会从安全理事会所提出

的名单中选出，选举方式如下： 

  “(a)  秘书长应邀请联合国会员国和在联合国总部设有常驻观察员代

表团的非会员国提名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常任法官候选人； 

  “(b)  在秘书长发出邀请之日起 60天内，每个国家可提名最多两名符

合本规约第 12 条所列资格的候选人，但两人不得具有相同国籍，也不得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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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以下称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 13

之二条选出或任命为该法庭常任法官而且现为上诉分庭成员的任何法官具

有相同国籍； 

  “(c)  秘书长应将所收到的提名人选送交安全理事会。安全理事会应

根据所收到的提名人选，编定一份不少于 22名但不多于 33名候选人的名单，

其中应适当顾及世界各主要法系在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均有足够代表性； 

  “(d)  安全理事会主席应将候选人名单送交大会主席。大会应从该名

单上选出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的 11 位常任法官。获得联合国会员国和在联

合国总部设有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非会员国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应获宣布

当选。如有两位同一国籍的候选人获得所需多数票，获得较高票数的应视为

当选。 

 “2.   遇有根据本条选出或任命的各分庭常任法官出缺时，秘书长应在同安

全理事会主席和大会主席协商后，任命一个符合本规约第 12 条所列资格的

人，任满有关职位的剩余任期。 

 “3.   根据本条当选的常任法官任期应为四年。服务条件应与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常任法官相同。他们应有连选连任资格。” 

 2002年 7月 25日发出了一封信，邀请联合国会员国以及在联合国总部设有

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非会员国提名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11 名常任法官候选人，

并通知它们，在发信之日起 60天内，每个国家可提名最多两名符合经修订的《法

庭规约》第 12条所列资格的候选人。 

 各国还被告知，如果决定提名两名候选人，则根据经修订的《法庭规约》第

12之二条第 1款(b)项，两人不得具有相同国籍。 

 各国又了解到，根据经修订的《法庭规约》第 12之二条第 1款(b)项，其可

能决定提名的候选人也不得与根据《起诉应对 1991 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

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者的国际法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规约》第 13 之二条选出或任命为该法庭常任法官而且现为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

上诉分庭成员的任何法官具有相同国籍。因此，它们被告知不得提名以下国家的

国民为候选人：澳大利亚、法国、圭亚那、意大利和美利坚合众国。 

 按照经修订的《法庭规约》第 12 之二条第 1 款(c)项,谨此向安全理事会递

交联合国会员国和在联合国总部设有常驻观察员代表团的非会员国在同一条第 1

款(b)项所规定的 60 天内向我提出的 17 个提名人选。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候选人

名单
＊
 连同我所收到的与其提名有关的履历附于本信之后。 

 
 

 
＊
 只分发给安全理事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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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我要指出，按照经修订的《法庭规约》第 12之二条第 1款(c)项，

在安全理事会编定并提交大会的候选人名单上应有不少于 22 名提名人选，但我

收到的提名人选并未达到此数。 

 我也要借此机会指出，按照经修订的《法庭规约》第 12 之二条第 3 款，根

据该条当选的常任法官应在全时的基础上服务，因此他们在任期内不得从事任何

其他专业职务。 

 一旦当选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法官，他们必须在阿鲁沙法庭所在地居住。但

是，如果按照经修订的《法庭规约》第 13 条第 3 款和也经修订的《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规约》第 14 条第 4 款，他们被卢旺达问题国际法庭庭长指派为两

个法庭的上诉分庭法官，则他们必须在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所在地居

住。 

 

科菲·安南（签名） 

 

 

 

 


